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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治理变迁及其逻辑: 194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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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49 年以来 70 年间，我国农村治理先后服务于国家政权建设、国家建设、农村改革和发

展，并随之而变迁。因此，每个历史时期的农村治理的主题及其内容并不相同，可是它在社会主义

中国却一以贯之地遵循着国家的基本逻辑，并且，国家在农村治理变迁中扮演着引导者、规划者、改
造者或建设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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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来，我国农村治理是如何演变的? 其演变的基本

逻辑是什么? 有何特点? 有什么启示? 很显然，有

必要做个学术梳理和探讨。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头等大事是新生的

人民政权建设。在农村基层，实现从旧国家到新国

家的政权变革，主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动员和自

上而下的国家政权建设协同完成。其中，自下而上

的政治动员，主要包括农村土地改革、划分农村阶级

成分、成立农民协会和推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等; 自

上而下的国家政权建设，则包括废除保甲制、建立区

乡( 行政村) 政权组织、进行民主选举等。
解放伊始的第一项农村工作便是土地改革，划

分农村阶级成分。资料显示，在解放之初，地主、富
农、中农、贫农分别占农村人口的 4. 75%、4. 66%、
33. 13%、52. 37%，他们占有农村耕地的比例分别是

38. 26%、13. 66%、30. 94%、14. 28%，各自人均占地

分别是 26. 32 亩、9. 59 亩、3. 05 亩、0. 89 亩，换 言

之，农村中 50%以上的耕地归地主、富农所有，贫雇

农没有土地或者拥有很少的土地。①在这种土地制

度基础上，建立的是一种封建剥削制度，广大劳动人

民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状态。然而，通过农村土地

改革，被重新分配的耕地约占 1952 年全国耕地总面

积的 42%－44%。根据对全国 23 个省区 1. 5 万农户

基本状况的调查，到了土地改革后的 1954 年，地主、
富农、中农、贫农分别占农村人口的 2. 6%、5. 3%、
39. 3%、52. 2%( 不含农村中的非农户) ，他们占有农

村耕地的比例分别是 2. 2%、6. 4%、44. 3%、47. 1%，

各自人 均 占 地 分 别 是 2. 52 亩、3. 75 亩、3. 68 亩、
2. 93 亩②，与土地改革之前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通过农村土地改革，划分农村阶级成分，动员农

民进行阶级斗争，不仅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

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而且摧毁了地主

阶级在农村的封建统治，建立了新的农村政治秩序。
以北京农村为例，到 1950 年 3 月底，北京市郊

区历时 8 个月的土地改革全面完成。38 万农民在

经济上、政治上翻了身。整个郊区划定地主 4906
户、富农 2181 户，土改中没收、征收封建土地所有制

土地 40. 29 万亩，占农民总数 62%的 22. 99 万农民

分得了土地。通过土地改革，郊区 263 个村建立了

“农会”( 后改为“农民协会”) 组织，发展会员 11.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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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222 个村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201 个村建

立了共青团支部。① 又例如，安徽省经过两年的土

地改革，到 1952 年 7 月，全省没收、征收土地 3005. 8
万余亩( 占土改前总地亩 37. 56%) ，分配给占农业

总人口的 66. 42%的 1671. 21 万无地少地的农民。②
与此同时，农村普遍成立了农民自己的组织———农

民协会，将广大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积极参与农业

恢复生产和各项农村工作。据统计，到 1952 年 7
月，安徽农村中有组织的群众已达 1459. 34 万多人，

其中农会会员 772. 57 万人、妇会会员 413. 43 人，涌

现了 41. 45 万个积极分子。经教育培养后，仅皖北

区便有 16. 74 万人被群众拥戴为乡村干部，成为农

村中的领导骨干，人民代表会议在农民中具有高度

的威信。③
在土地改革时期，许多农村新的人民政权还没

有及时建立起来，农会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

政权组织，农代会是这一过渡时期人民行使政权的

机关。以湖北省为例，农会在土地改革时期起着极

为关键的作用，它与当时从上而下的各级农代会和

各级人民政府形成相互支持的“三足鼎立”局面。
在广大农村地区，农代会为最核心的机关，农会委员

会与政府委员会由农代会选举产生并且农会和政府

委员会都要执行农代会决议。一般地，在土地改革

完成与群众充分发动以前，是农民( 包括工人与贫

苦知识分子在内) 代表大会制政府，实际上农代会

是农村基层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直到农村土地改

革完成，人民群众得到充分发动之后，农民代表大会

才转变为人民代表大会制政府。④
早在 1949 年 9 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就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有步骤地

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

有制。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引导农

民逐步按照自愿和互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

动互助和生产合作。事实上当时所推行的农业生产

互助合作，既是有效动员组织农民、发展农业、尽快

恢复国民经济的一种方式，也为以后过渡到更高级

的农业合作化乃至人民公社化奠定基础。
中共中央于 1951 年 9 月 20 日召开全国第一次

互助合作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

作决议( 草案) 》，并于当年 12 月 25 日把这个决议

( 草案) 印发给各级党委试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

东指示: 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

一年，北京郊区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就有 4426 个( 其

中常年互助组 1709 个) ，参加互助组的劳动力有 1
万多个。⑤ 1952 年 3 月 20 日，北京郊区成立了第一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第 12 区黄土岗殷维臣农业生

产合作社) 。4 月 29 日中共北京郊区工作委员会发

出《关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 草稿) 》，要求

1952 年全郊区组织起来的农户应占总农户的 50%，

其中常年互助组应占 10%－20%; 每个区试办 1 个农

业生产合作社。截至当年 11 月，北京郊区组织起来

的农户已占 56%，已有互助组 1. 3 万多个、农业合作

社 35 个。⑥ 中共中央于 1953 年 2 月 15 日正式通

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于当年 12
月 15 日 又 通 过《关 于 发 展 农 业 生 产 合 作 社 的 决

议》。1954 年 3 月 15 日，北京郊区建立新社 322
个，原有 63 个老社合并为 52 个，新老社合计 374
个，其中土地不分红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社就有 98
个，入社农民 9142 户，占郊区农业总户数的 7. 4%。
一般社在 20 户左右，50 户以上的大社 30 个( 其中，

百户以上的 13 个) ，最大的南苑红星集体农庄已发

展到 530 户。⑦ 是年 10 月，北京市委要求今冬明春

全郊区入社农户由 8%发展到 45%; 在 34 个乡实现

农业合作化，即入社农户占总农户 80%以上; 72 个

乡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即入社农户占总农户 60%
以上。⑧ 到 1955 年春，北京郊区合作社很快发展到

701 个，入社的农户已达总农户的 46%( 其中百户以

上大社 164 个) 。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于 1955 年

10 月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从此时

起至 1956 年底，合作化运动进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

作社阶段。北京郊区到了 1955 年底，入社农户已达

94576 户，占总农户的 77. 8%。⑨ 1 个月后的 1956
年 1 月，北京市郊区便实现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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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农户 19. 57 万户，占总农户的 99. 6%。截至 2 月

底，郊区原有的 1336 个社合并成为 429 个社( 郊区

424 个乡) ①，基本是一乡一社，为随后推行“政社合

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做了准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一方面全面推进土

地改革，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国家政权建设亦同步

进行。首先是废除保甲制，通过各种形式的民主选

举，逐步建立区、乡( 行政村) 人民政权。政务院于

1950 年 12 月颁布了《乡( 行政村) 人民代表会议组

织通则》《乡( 行政村) 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和《区人

民政府及区公所组织通则》②，要求在农村基层尽快

建立区、乡( 行政村) 政权组织。因而，当时的农村

政权设置，有的地方是县区乡( 行政村) 制，有的地

方是县乡( 行政村) 制。在县乡( 行政村) 制中，区公

所是县政府的派出机关。无论是区还是乡 ( 行政

村) 的，人民行使政权的机关为区、乡( 行政村) 人民

代表大会( 或人民代表会议) 和区、乡( 行政村) 人民

政府。在区、乡( 行政村) 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区、乡( 行政村) 人民政府即为区、乡( 行政村) 人民

行使政权的机关。乡人民政府委员会为乡一级的地

方政权机关，受区人民政府领导; 在不设区人民政府

的地方，受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及区公所的监督指导。
人民政权建立初期，大多因袭旧的农村基层治

理单位建立农村政权组织，而旧的农村治理单位全

国又极不统一，不仅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之间不

统一，而且国统区、解放区内部也各自不统一，并且

东西或南北地区之间差异很大，以致新建立的乡

( 行政村) 政府管辖的范围规模大小悬殊。像华北

农村这些地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初期，其基层行政

组织只是分散狭小的行政村，因此这些农村的基层

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划乡”，把小的行

政村合并为一个乡。
内务部于 1954 年 1 月颁布了《关于健全乡政权

组织的指示》，对全国乡政权组织的内设机构及其

工作单位等作了详细规定和具体要求。要求乡人民

政府按生产合作、文教卫生、治安保卫、人民武装、民
政、财粮、调解等方面的工作设置各种工作委员会，

乡以下需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划分工作单位: 一

般可以自然村或选区为工作单位，必要时在自然村

或选区下亦可划定若干居民组; 人口居住集中的乡，

乡人民政府可直接领导居民组进行工作; 地区辽阔、
居住分散的乡，乡以下可由若干自然村分别组成行

政村，行政村下按自然村划定居民组进行工作。③

这一指示不仅进一步健全和规范了乡人民政府的内

设机构，而且将乡政权组织进一步延伸到村和居民

组。
首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于 1954 年 9 月制定

并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宪法的同时也颁布了《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该法

统一和规范了当时我国农村基层政权体制。通过这

一系列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将人民政权有效延伸

并融入到广大乡村社会内核，为建国之初党和国家

的各项工作在农村地区的落实提供了关键的组织保

障和制度支撑。
实际上，自下而上的政治动员和自上而下的国

家政权建设是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通过农村土

地改革和划分阶级成分，一方面实现了乡村社会重

构，另一方面也建构了农民对新中国的政治认同。
如果这个新的政权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不
能将其建基于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之上，就不能真

正地扎根于农村社会、有效治理农村社会。“土地

改革，是……为进一步进行乡村基层的充分社会动

员，进而稳定合法性基础的关键举措。县、区、乡政

权的建立，只是在制度层面上完成了机构的建制。
要使党和政府的政策真正落实到乡以下乡民，不发

动农村各阶层积极性是行不通的”④。同时，“以阶

级分界对农村社会进行的重新整合，它的真实意图

并不仅仅着眼于阶级划分的需要。从严格意义上

说，一方面，它是党为解决其合法性基础的需要; 另

一方面，它也是解放后中共为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通

过‘解放’‘中立’‘打倒’等不同层面的方式，授予

不同阶级以差别各异的政治权力，达到有效社会动

员和社会控制的目的”⑤。综合而论，通过阶级划分

和土地改革等有效措施，国家在广大农村地区培育

起了大批拥护新生政权的精英以及广泛的群众基

础。
而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又积极适应了党的农村

工作需要，不断向前推进。例如，随着互助合作运动

的蓬勃发展，在一些全面合作化或基本合作化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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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政权的经济基础已经不是或不完全是个体的分散

的小农经济，而主要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

经济。乡政权的工作对象，已经由一家一户的细小

的生产单位，逐渐变为农业社、互助组等较大的生产

单位。乡政权组织必须把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为中心

的农业增产任务作为它的经常工作任务，促进互助

合作运动的开展。事实上，后来将乡政府转变为人

民公社，便是服务于农村合作化运动发展的需要，并

且是这一运动发展的逻辑结果。

二

对许多农民来说，土地改革完成后的主要理想

是重新组建家庭、结婚生子和设法提高自身家庭收

入。① 农民身上这种世代相袭的观念，明显与当时

国家建设的目标南辕北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如果不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无法进行社会

主义国家建设。正如中共中央在《关于农业生产合

作社的决议》中所指出的: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表现

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

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这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反映农

民( 主要是中农) 本身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

性质。从农民是劳动者这个性质所发展的互助合作

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可以引向社会主义; 从农民是

私有者和农产品的出卖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个体经

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
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中产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而由于农业经济的恢复

和逐步上涨，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就越来越带着

明显的、不可忽视的性质。我们的政策是在于积极

地而又谨慎地经过许多具体的、恰当的、多样的过渡

的形式，把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导互助合作

的积极性的轨道上来，从而克服那种建立在个体经

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逐步过渡到

社会主义”②。
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当时的条件下，最

为有效的方法是从农民最为关心的家庭利益出发，

从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互助合作中入手。譬如，农业

互助组有利于刚分到土地的分散的小农克服劳力和

生产资料不足等现实问题，并且一般农民还认为互

助组是源于农民“土生土长的传统”而受到他们的

亲近和欢迎。③
在此基础上，党和政府积极引导农民从互助组

进一步向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发展，从而实现

从农民私有制向半社会主义转变，最终实现全社会

主义。虽然农民从互助组中得到了实际利益，但是，

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农“劣根性”并未消除，许多农

民( 特别是中农) 在向更高级的合作化方向发展时

总是停滞不前，甚至一些地方出现农民“退社”的现

象。这些迹象表明，农民仍只会关注自身利益，对国

家和社会的建设并不在意。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认

为互助组不能阻止农民只关注私利，唯有合作社才

能彻底地改造农民。④ 于是，中共中央要求各地积

极地去改造小农经济。“如果我们对于互助合作运

动采取消极的放任自流的态度，如果我们只安于小

农经济的现状，不给小农经济指出社会主义改造这

一条正确的光明的和广阔的出路，那就一定会发展

到放弃社会主义在农村的阵地，帮助农村资本主义

自发势力的生长，因而也就一定会妨碍农业生产力

的上升和农民生活的继续改善，破坏工业和农业的

平衡，破 坏 计 划 经 济 和 国 家 工 业 化，破 坏 工 农 联

盟”⑤。
一些地方于 1952 年起就开始试办农业合作社，

三年后的 1955 年，全国农业合作社达到 67 万个。
初级社很快过渡到高级社，尽管当时中央领导为此

出现了较大分歧，但毛泽东却极力主张立即向集体

化过渡。⑥ 至 1956 年底时，我国农村生产资料私有

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初级社迅速过渡

到了高级社。
我国农业合作化和农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

主义改造，很快进入社会主义高潮，与党的积极号召

和各级党组织、政府的大力推进不无关系。正如毛

泽东所 指 出 的 那 样，到 1955 年 12 月 下 旬，全 国

11000 万农户中已有 60%以上的农户( 7000 多万)

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

产合作社。“我在 1955 年 7 月 31 日所作关于农业

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

是 1690 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

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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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需要 1956 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

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到四年，

即 1959 年，或者 1960 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

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①。
早在 1951 年 12 月，中共中央就向各级地方党

组织发布并要求各地试行《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

的决议( 草案) 》。不过，这个决议草案要求: 农业互

助合作运动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采取积

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规定了自愿互利、典型示

范、国家帮助的原则，反对急躁冒进、强迫命令和放

任自流的错误。1953 年 3 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布置

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一些农村

互助合作运动出现急躁冒进偏向，一方面表现于放

松和削弱了对互助合作的领导，不从实际出发，过多

过急地追求扩大农业生产合作社; 另一方面表现于

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不适当

地强调了其半社会主义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其是以

私有为基础的一面，这就产生了盲目的过多、过早的

倡导积累公共财产的偏向。针对这些农业互助合作

运动中出现的急躁冒进，要求坚决纠正。② 在 4 月

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邓子恢传达毛

泽东主席提出的要在 10 年至 15 年或更长一点的时

间内，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即便是年底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

的决议》仍然要求: 发展农业合作化，无论何时何

地，都必须根据农民自愿的原则，采用说服、示范和

国家援助的方法使农民自愿联合起来。
但是，实际上各地党组织和政府却在急剧推进。

到 1953 年 底，全 国 农 业 生 产 合 作 社 已 经 发 展 到

14 000多个，两年时间增加了 46 倍。毛泽东在 1955
年 7 月 31 日召开的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

就宣称，“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

高潮就要到来”。他批评某些同志“像一个小脚女

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 走快

了，走快了”③。党中央还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是

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必须采取

使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我们不能把一只脚踩在社

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而把另一只脚踩在小农经济

的基础上”，认为“小农经济并不是农民的天堂，而

正是资本主义能够藉以发展的园地”④。于是，加快

农业合作化，尽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成为那一时期

全党的总路线、国家的总任务。
为了配合这一总路线的顺利推行，1957 年 8 月

8 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

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决定在全体农民中

就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统购统

销问题等进行大辩论，分清是非。所有这些，都为很

快向人民公社化迈进做了积极准备。
1958 年元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

破浪》，提出“要在 15 年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

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吹响了全面

跃进的号角。伴随着“大跃进”，从中央到地方都在

快速推进农村地区人民公社化。全国的公社化从

1858 年 7 月开始发展，8 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

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

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 月 10 日《人民日报》全文

发表了这个决议，要求全国各地尽快将小社并成大

社，转为人民公社。而 9 月底，全国基本实现了公社

化。1956 年上半年刚建立起来的 70 多万个高级农

业合作社，仅仅两年就被 2 万多个政社合一的人民

公社所代替。
人民公社一开始奉行“一大二公”，一是片面追

求人民公社规模大，二是片面追求公社公有化程度

高。例如河北徐水县，当时就把全县 248 个高级社

合并为一个公社，称之为徐水县人民总公社。毛泽

东视察徐水之后，徐水县人民总公社便成为全国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实验区。又例如北京郊区，

1959 年底就有 13 个公社转成全民所有制，占郊区

公社总数的 17. 1%，户数、人口、耕地约占 20%。⑤
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不但严重脱离了农村实际，导

致农村基层政权基础不牢，而且极大地挫伤了农民

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数据显示，在人民公社初期

( 即大公社时期) ，全国粮食产量急剧减少，粮食征

购量却不降反升，征购比例高达 33%，尤其是 1959
年，当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3 000万吨，但粮食征

购居然增加 864. 5 万吨，粮食征购比例从 29. 4%飙

升到 39. 7%。⑥ 1960 年底至 1961 年初，党号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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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进行“整风整社”，纠正干部强迫命令、特殊化、
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五风”错误，退赔平调

的社、队、社员个人的财产。
中共中央于 1961 年 6 月 15 日颁布《农村人民

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 》①，最终确定农村实行

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

民公社体制。同时，还做出了缩小公社规模的决议。
确立以生产队( 即小队) 为基本核算单位，允许社员

从事正当的家庭副业和经营一定数量的自留地，实

行“大集体”与“小自由”相结合的政策，农民原来挫

伤的积极性得到一定的恢复，农业生产因此获得较

大发展。1962 年农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全年粮食

总产量比 1961 年增长了 125 亿斤，全国已有 1 /4 的

县农业总产量恢复甚至超过了 1957 年的水平。②
然而，这些只是对人民公社体制做了小的调整，

它没有消除人民公社体制的根本弊端，当时主流思

想仍然强调最终过渡到人民公社统一核算。③ 据统

计，当时农民纯收入折合成粮食，1957 年为 1095
斤，1978 年才 1255 斤，其中来自集体的纯收入由

652 斤增加到 832 斤。④ 与 1954 年相比，1978 年农

民生活 消 费 支 出 仅 增 加 56. 5 元，恩 格 尔 系 数 从

68. 6%下降至 67. 7%，即 24 年间只下降了 0. 9 个百

分点。⑤ 邓小平曾经指出，“从 1958 年到 1978 年 20
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

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⑥。在

这期间，绝大部分农民生活非常艰难。
通过集体化乃至最终的人民公社化，实现了国

家对乡村社会的全覆盖或全吸纳，形成一种“全能

主义国家”或“总体性社会”治理模式。在人民公社

化这种高度国家化的体制中，队为基础的三级组织

完全取代了一切国家的和社会的各种组织。
与之相配合，从 1963 年开始，党号召在农村先

后开展“四清”( 即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

库) 、“社教”( 即社会主义教育) 、“农业学大寨”等

各种形式的运动。由此可见，我国农村从互助组、合
作社到最终的人民公社化发展，完全符合当时国家

政权建设和国家整体经济建设的总体需要，并与其

意识形态要求相耦合。也就是说，从生产力到生产

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来看，从合

作化转向人民公社化都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

程。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公社化一方面满足

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方便以农支工，服务于国家的

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有学者测算，1952－1957 年

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部门集聚的净积

累为 475 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 30. 9%; 1959 －
1978 年为 4075 亿元，占同期财政收入的 21. 3%; 两

者分别相当于同期农业税的 2. 7 倍和 7. 2 倍。另有

学者测算，1952－1978 年，农业净流出资金达 3120
亿元，相当于同一时期国有企业非农固定资产原值

的 73. 2%。⑦ 从中可见，当时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是

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应该说，在无法从国

外获取资源的前提下，人民公社制度为完成中国工

业化的原始积累，立下汗马功劳”⑧。
有学者指出，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负担要比八

九十年代严重得多，人民公社时期农民负担与当年

农民纯收入的比例最高达 35. 2%( 1970 年) ，最低也

有 20%( 1962 年) ，一般在 25%左右，而且，这些数

据还没有将那个时期极为严重的工农业产品“剪刀

差”和大量无偿调用的农业劳动力计算在内。⑨ 在

当时，农民的严重负担不是直接以农户为计征单位，

农民难以直接地感同身受，而是通过农村基层集体

组织间接征收的，被人民公社制度所掩盖了。
与人民公社这种全能型管治体制相统一，我国

建立了影响深远的以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用

工、福利、分配制度为基本内容的城乡二元分治体

制，严格管制农民的自由流动，将农民牢牢束缚于土

地之上。
可以说，伴随着整个农业合作化发展过程，每年

都有大量的农民流入城市。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求

农民返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政务院于 1953 年 4
月 17 日就曾发布指示，要求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

市。瑏瑠 国务院于 1956 年 12 月又专文指示防止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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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盲目外流。① 一年后则又以中共中央、国务院

的名义联合发布指示，要求各地制止农村人口盲目

外流。这个指示明确指出，“去冬今春曾有大量农

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虽经各地分别劝阻和遣送返

乡，但是还没有能够根本制止。今年入秋以来，山

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等省又发生了农村人口盲

目外流现象。……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不仅使农村

劳动力减少，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合作

社的巩固，而且会使城市增加一些无业可就的人口，

也给城市的各方面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②。
同时，为了阻止农民流入城市，我国逐步建立了

户口登记制度。早在 1951 年 7 月 16 日公安部就公

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1954 年 10 月，内

务部制定《户口登记暂行办法( 草案) 》。1955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③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1958 年 1 月 9 日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法律上限制农民流向

城市。其中，针对农民流入城市问题，这个条例明文

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

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

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

请办理迁出手续”。正如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所

作的说明:“从长远情况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

针，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

农业同时并举。无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都必须

按照国家统一的规划和计划进行。因此，城市和农

村的劳动力，都应当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进行

统一的有计划的安排，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

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而且，我国当前

情况是城市劳动力已经过多，农村生产则有很大潜

力，可以容纳大量劳动力”④。
即便如此，随后仍然有大量农民流入城市。例

如，1959 年 2 月，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发出通知，指出

“我省外流的农村人口较多，给生产和政治上都带

来些不良影响。为了接领他们回乡生产，省和有关

专县联合组成了工作组，分赴各地进行动员遣返工

作”。⑤ 针对农民外流，安徽各地还设立了“劝阻

站”。⑥ 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一直都是限制农民流入

城市。国务院 1981 年还专门下发文件，要求“引导

农村多余劳动力在乡村搞多种经营，不要往城里

挤”⑦。直到 1984 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1984 年农

村工作的通知》，才同意各地试点，“允许务工、经

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⑧。198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

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才正式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开

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⑨。实际上，农

民大规模外出务工还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将人口人为地区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

口”，并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进城自由择业和居住，这

种户籍制度逐渐固化下来，并赋予不同的户籍以不

同的社会身份、福利待遇和相应的权利，最终形成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分治制度。这种制度“实

际上是一种对农民过度剥夺的社会利益结构，在这

种结构之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自由迁徙权、民主

自治权、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基本公共服务平等享有

权都受到极大侵害”瑏瑠。而从这个角度而言，改革开

放以后我国农村的系列改革，亦可视作把这些被剥

夺的权利逐渐交回给农民的过程。瑏瑡

总之，无论是通过农业合作化并最终形成政社

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还是控制人口和劳动力流动

的城乡分割制度以及低价统购统销和计划生产经济

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便于国家从农业中提取积累或

资源，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总体

要求。瑏瑢

三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将

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

略决策，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序幕。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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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4－22 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

任制问题。9 月 27 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次会议的

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

个问题》。这个纪要提出: 农业集体经济的基础不

可动摇，但体制需要改革; 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

户，也可以包干到户。
中共中央于 1982 年 1 月 1 日批转了《全国农村

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

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

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一个“一号文件”的发出促进

“包产到户”的快速发展。1983 年 1 月 22 日，《人民

日报》发表社论《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提

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的新形式，

是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创造。它既不同于

“大锅饭”的模式，又区别于小私有的个体经济，使

集体的优越性和个人的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开创

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了当时中国农业

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求，改变了人民公社时期集体

生产、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的经营管理方式，赋予农

民更多更加自主的生产经营权，农民在承包土地上

种什么、种多少以及何时生产、如何生产由农民自己

说了算，“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

的”，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据统

计，我国粮食亩产由 1978 年的 168. 5 公斤提高到

1984 年的 240. 5 公斤，提高了 42. 73%。① 1978 年，

我国粮食总产量 6095 亿斤，1984 年达到了 8146 亿

斤，增长了 34. 3%; 人均粮食占有量，从 1978 年的

633 斤，增加到了 1984 年的 781 斤，增加了 23. 4%。
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1978 年的 134 元增长到了 1984
的 355 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了 1. 5 倍，年均

增长 16. 2%。1978 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 标准为

100 元 /人、年) 为 2. 5 亿人，贫困发生率为 30. 7%;

到 1985 年农村贫困人口下降为 1. 25 亿人( 标准为

206 元 /人、年) ，贫困发生率降为 14. 8%。②
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变革促使人民公社体制的

最终解体。政社合一的农村治理体制，必然地与农

村家户经营体制相矛盾，因为它“无法容忍新兴的

社会力量，无法协调和统帅社会”③。五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于 1982 年 12 月 4 日通过新《宪法》，否定

了人民公社体制，该宪法重新规定乡、民族乡、镇为

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1983 年 1 月 2 日，中共中

央印 发 了《当 前 农 村 经 济 政 策 的 若 干 问 题》( 即

〔1983〕1 号文件) ，指出人民公社的体制，要从两方

面进行改革，即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

制; 实行政社分设。1983 年 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

的通知》( 中发〔1983〕35 号) ，这个通知明确指出: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现行农村政社合一的

体制显得很不适应。宪法已明确规定在农村建立乡

政府，政社必须相应分开”④。到了 1983 年底，全国

已有 12 702 个人民公社宣布撤销，到 1984 年底，又

有39 838个人民公社摘掉牌子，到 1985 年，我国农

村全部完成“政社分开”、重建乡级政府的工作，取

而代之的是79 306个乡、3144 个民族乡和 9140 个

镇。⑤ 人民公社体制的松动乃至最终解体，是与其

经济基础的变革相一致的。
在 198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

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除了在“公社”一

级“撤社建乡”，重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以外，还要

求在“公社”以下层级实行“村民自治”，重塑农村基

层社会组织。到 1985 年，全国建立了 948 628 个村

民委员会和 588 多万个村民小组。⑥
不过，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比较缓慢。1986 年

9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

权建设工作的通知》，提出发挥群众自治组织自我

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1987 年 7 月，邓

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指出，“把权力

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

最大的民主”。1987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

出:“要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的作用，逐步做到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依法去

办”。甚至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还

曾提出:“农民群众把一个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

会管一个乡的事情，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

会管一个县的事情，逐步锻炼，提高参政议政能力，

逐步向上延伸，逐步扩大民主范围”⑦。1987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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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

民委员会组织法( 试行) 》，并从 1988 年 6 月 1 日起

在全国试行，直到 1998 年 11 月 4 日，第九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 5 次会议才正式通过这部法律。① 如果

从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实行政社分开

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日期算起，村民自治制度在我

国经历了长达 15 年之久的试行期。在这期间，全国

各地在村民自治的具体形式、选举方式和运行机制

上，进行了各种有益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具有地方特

色的创新经验。譬如，吉林梨树县创造的“海选”、
安徽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最早实行的村委会“组合

竞选制”，还有许多农村采取的“两票制”等。其中

一些村级选举经验( 譬如“公推直选”) 还被推广到

乡镇政府和事业单位的选举之中。诸如“海选”的

地方创新经验甚至推广到全国。
伴随着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及其深入发

展，农村治理的主要变化是，在“撤社建乡”的同时，

逐步在村一级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并最终形成了

“乡政村治”的农村治理架构。
虽然后来各地也经过“撤区并乡”“简政放权”

等多次乡镇改革，但这些改革只是对乡域规模、乡镇

政府权力做了适当调整，并无体制性创新。

四

随着农村土地“大包干”的普遍推行以及人民

公社制度的最终破产，农民负担问题与农民逐渐产

生了直接的利益关联，对它的感受更加直接、更加强

烈，农民开始怨声载道，并动摇对农村基层政府的合

法性认同。农民抗税抗粮、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

不断发生，一时成为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和主要问

题。② 2000 年，中央决定首先在安徽全省进行农村

税费改革试点，一两年后便推向全国。2005 年 12
月，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村税费改革才告一段

落。与农村税费改革之前的 1999 年相比，2006 年

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约 1250 亿元，其中 336 亿元

为农业税，714 亿元为“三提五统”。按照 8 亿农民

计算，农民人均减负 140 元。③ 同时，国家还逐年加

大对“三农”的投入和补贴力度，实施了一系列惠农

措施，国家“三农”政策实现了对农民“少取”“不

取”到“多予”的根本转向。
围绕农村税费改革，各地又进行了乡镇综合配

套改革。这次乡镇配套改革主要以精简为核心内

容: 一是乡、村、组再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合并; 二是

精简乡镇工作人员，一些地方还鼓励乡镇党委政府

“交叉任职”; 三是精简和规范了乡镇政府的内设机

构，统一设置为 3－5 个综合性办公室; 四是对乡镇

“七站八所”进行精简和整合，成立综合性服务中

心。个别地方( 譬如湖北省) 还藉此撤销了乡镇站

所，农村公共服务实行“以钱养事”新机制。
但是，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个意外后果是，加剧了

农民个体与村庄集体乃至农村基层政府的疏离，因

为二者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结沟通机制，以致有学者

提出“悬浮型政权”概念来描述后农村税费改革时

代的乡镇政府与乡村社会“脱嵌”的状态。与此同

时，农村社会又处于“空心化”“个体化”急剧转型之

中，无论从纵向上的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来看，还是

从横向上的乡村社会自身的联结和合作来看，都面

临着重新将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社会整合、加强

乡村共同体建设、提升农民互助合作能力、激发乡村

社会活力的挑战。
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和农村税费改革两次大的

农村改革的基础上，最近十余年，党和国家又在农村

实行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农村社区建设等一系列的建设、改革。同时，积

极推进城乡从“分割”到“统筹”“融合”发展。最终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不仅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乡村

振兴战略。这些农村改革和建设，从短的历史时期

来看，它是对农村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

的回应，而从长的历史发展来看，它是沿着改革开放

以来的改革逻辑逐层递进和深入发展，从根本上而

言“都是旨在破除传统的人民公社体制及与此相应

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赋予农民及农村集体更大的

独立性和自主性，着力将农民及农村集体及组织从

传统的计划经济、组织体制、管理体制、经营方式以

及城乡二元体制中解放出来”④。
在新时代，深化农村改革必然要求在农村基层

构建简约高效的、以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

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农村治理体制和机制。在

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引入德治和法治，通过自治、德

治、法治的有效结合，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

制。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促进农村治理体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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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2010 年 10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7 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又进行了修订。
陈文胜:《中央一号文件的三农政策变迁与未来趋向》，《农村经济》2017 年第 8 期。
张晓山、李周:《新中国农村 60 年的发展与变迁》，第 14 页。
项继权:《改革 40 年: 农民和集体不断解放的过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5 期。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五

到今年，新中国已成立 70 年了。如果以 1978
年农村改革为时间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主要历

史阶段: 前 30 年旨在建立与计划经济、全能主义国

家相适应的，以人民公社体制为代表的一套系统的

农村治理体制机制。这一体制机制服务于当时的国

家政权建设和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 后 40 年旨

在逐步破除人民公社体制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系列制

度和政策，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

应的农村治理体制机制。如果从权利 /权力的角度

而言，前一个历史阶段的农村治理是“集权”的过

程，后一个历史阶段的农村治理则是“放权”的过

程; 如果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而论，前一个历史阶段的

农村治理具有明显的“国家化”特色( 这个阶段的农

村治理或可称之为“国家对农村的治理”) ，后一个

历史阶段的农村治理则具有一定的“社会化”的特

色( 这个阶段的农村治理或可称之为“国家在农村

( 社会) 的治理”) 。
纵观 70 年来的所有这些农村治理变革，都必然

涉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国家与乡村社会、农业与

工业、农民与工人、城市与乡村关系的调整，并伴随

着个体私有制与集体所有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
姓“社”与姓“资”、“左”与“右”的斗争或争论。

1949 年以来 70 年间，尽管每个历史时期的农

村治理的主题及其内容并不相同，可是它在社会主

义中国却一以贯之地遵循着国家的基本逻辑。并

且，党和国家在农村治理变迁中扮演着引导者、规划

者、改造者或建设者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

村民主得到了长足发展，农村人民参与乡村政治的

渠道、体制和机制均有很大进步，但同时党和国家并

未放松对乡村社会的领导和治理，只不过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具体的领导和治理方式、手段有所不同而

已。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农村治理，始终是也必然是

党规划－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农村治理模式。
此外，我国农村治理及其变革、调整还与人们对

“乡村”和“农业”( 价值) 的认识密切相关。如果仅

仅将“乡村”或“农业”视为一种可剥夺( 汲取) 的资

源，农村治理往往采取( 强) 控制的方式; 当把“乡

村”和“农业”视为一种生存方式或者对于人类持续

发展具有不可替代价值的社会生活体，不但会改变

过去那种只看重经济价值、将其视为一种经济行为，

相应地则转向更加注重其社会、文化、生态价值，而

且会强调农村治理中的社会自治、乡村内生动力以

及乡村社会主体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

村振兴”战略，就是建立在对“乡村”和“农业”( 价

值) 的重新认识的基础之上。我们相信，“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将对农村治理提出新要求、新方

向。
总而言之，农村治理及其变迁，与党和国家的总

方针、总路线、总战略相一致，与其所处的社会、经

济、文化与政治体制相一致。透过农村治理及其变

迁，大致可以窥见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
文化、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和基本情况。简言之，农

村治理及其变迁受制于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
文化、政治体制。

Changes of Ｒ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Its Logic: 1949－2019

WU Licai

Abstract: Since 1949，the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has served the construction of state power，national
construction，and r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70 years，and the rural governance has changed
accordingly． Therefore，the theme and content of rural governance in each historical stage are different，but the
rural governance consistently observes the basic logic of the state in socialist China，and the state plays the role of
guide，planner，reformer or builder in the changes of rural governance．

Key Words: 1949－2019; rural governance; logic of the state; changes of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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